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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094.htm 【重点法条】 第二百七

十九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263、266、372条

。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招摇撞骗罪。本罪行为的实

质是利用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种

“非法利益”既包括物质性，也可能是非物质性的。行为人

必须同时具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和招摇撞骗的行

为才能构成本罪。 2注意冒充军警人员进行犯罪活动的处理

方法，在刑法分则中，有三个地方分别对此作了 相应的规定

：一是如果冒充军警进行抢劫的，应作为抢劫罪的(情节)加

重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范围处罚(

第263条)；二是如果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应定招摇撞

骗罪，并从重处罚(本条第2款)；三是如果冒充军人招摇撞骗

的，应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第372条)。可见，同样是冒充

军警，如果是进行抢劫的，则定性一样，如果是招摇撞骗的

，则定性不同。那么如果冒充武警进行招摇撞骗的，应如何

定性？根据《刑法》第450条的规定，在我国，军人的范围包

括人民武装警察，所以，冒充武警与冒充民警进行招摇撞骗

行为的定性有所不同，前者构成372条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而后者则构成本条的招摇撞骗罪。因为武警属于军人的范

畴，而民警则属于国家机关（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范畴。



3注意区分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招摇撞骗必须以冒充

国有机关工作人员的方式进行行骗。再者，招摇撞骗不仅谋

取物质性的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利益。如果二者构成

要件发生重合的情况，应当考虑优先适用重法的原则，如果

具体犯罪行为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一致，应适用特殊法条的原

则，即二者竞合时不能一律定招摇撞骗罪或一律定诈骗罪，

而应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重点法条】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

、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

、印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

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关法条

】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

汇 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2条；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7月2日《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

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 【意思分解】 1本条第1款规定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盗窃、抢夺、毁灭国 家机关的公文

、证件、印章罪。第2款规定的是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印章罪，注意该犯罪对象仅限于印章而不包括公

文、证件，这里的公司、企业也不仅限于国有性质的单位。

第3款规定的是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2注意伪造、变造

、买卖公文、证件、印章的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关系。行

为人利用这 些公文、证件、印章，一般都是为了进一步实施



其他犯罪活动，因此常与这些罪行发生牵连 关系，对此，应

当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处理，即以其中最重的罪名定罪量

刑。 3《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

定》第2条规定，买卖伪造、变造的 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

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或者国家机关的

其他公文、证件、印章，依本条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罪定罪处罚。 4对于伪造、或者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学

历、学位证明的行为定性问题。上述两高联合作 出的司法解

释规定应当以本条第2款即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论处（高等院

校的学历证明不属于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故不能定第1款

之罪，但伪造高等院校学历证明必然同时有伪造该高校印章

的行为，而高等院校又属于事业单位，故可构成第2款的伪造

事业单位印章罪）。 5本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不包括武装部队的公文、证件、印章，对这些公文、证

件、印章的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的，应以《刑法

》375条定罪处罚。 【重点法条】 第二百八十二条 以窃取、

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

、资料或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相关法条】 《刑法》第111条。 

【意思分解】 1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第2

款规定的是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 资料、物品罪。二

者的犯罪对象有所不同，前者包括绝密、机密、秘密这三个

密级的国家秘密，后者仅限于属于国家绝密、机密二个密级

的文件、资料、物品。 2如果行为人采取窃取、刺探、收买



方法获取国家秘密后向境外机构、组织、人员提供的 ，应当

以《刑法》111条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

秘密罪定罪处罚。 3行为人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文

件、物品、资料的必须是具有拒不说明来源和用 途的情形，

才可构成本罪，即仅仅有非法持有尚不能定本罪，如果能够

查明其来源或者用途，则应以其他相关犯罪论处如间谍罪、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等，而不再定本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